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瞭解投資
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可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
其他老練的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
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
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深圳市海王英特龍生物技術股份有
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致使
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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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業績（未經審核）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季度」）之未經
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150,879 149,067

   
銷售成本  (83,725) (83,200)
  

毛利  67,154 65,867

   
其他收入 3 2,551 1,485

   
其他收入淨額 3 976 3

   
銷售及分銷開支  (22,888) (18,331)

   
行政開支  (14,346) (15,533)

   
其他經營開支  (12,411) (10,113)
  

經營溢利  21,036 23,378

   
財務成本 5 (2,709) (2,048)
  

除稅前溢利 4 18,327 21,330

   
所得稅 6 (4,859) (4,772)
  

期內溢利  13,468 16,558
   

以下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0,961 12,986

　非控股權益  2,507 3,572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8 人民幣0.65分 人民幣0.7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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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13,468 16,55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總額（除稅後）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3,468 16,558
   

以下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0,961 12,986

　非控股權益  2,507 3,57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3,468 16,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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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法定公積 累計虧損 小計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167,800 554,844 (194,487) 22,716 (74,195) 476,678 83,926 560,604

二零一四年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12,986 12,986 3,572 16,55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 – – – – –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除稅後） – – – – 12,986 12,986 3,572 16,558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67,800 554,844 (194,487) 22,716 (61,209) 489,664 87,498 577,162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167,800 554,844 (194,487) 30,244 (48,549) 509,852 90,199 600,051

二零一五年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10,961 10,961 2,507 13,46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 – – – – –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除稅後） – – – – 10,961 10,961 2,507 13,468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167,800 554,844 (194,487) 30,244 (37,588) 520,813 92,706 61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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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的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中國廣東省深圳市南山區郎山二路北
海王技術中心科研大樓1棟1樓。

2. 編制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創業板
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而編製。

於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載於本集團二零一四年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的一致，惟因採納於二零
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全新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而需要作出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本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載納年度財務報表要求之所有數據及披露事項，並須與本集團二零一四年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並已首次生效或可供本公司於本會計期間提早採用。此
項進展對於各期間財務報表所應用之會計政策並無產生重大變動。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編制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使用的
量度基準為歷史成本基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而人民幣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除另有指明
外，所有金額均以四捨五入方式約整至最接近的千位數。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季度業績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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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
本集團營業額指已售貨品的發票淨值（扣除增值稅（「增值稅」）、銷售退回及銷售折扣）以及提供研發服務發票淨值（扣除增值
稅）。營業額及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銷售藥品 112,887 124,108

　銷售及分銷藥品及保健品 37,987 24,959

 研發服務收入 5 –
  

 150,879 149,067
   

其他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183 496

　政府補助收入 1,339 987

　其他 29 2
  

 2,551 1,485
   

其他收入淨額  
　應收賬款減值的撥回 – 3

　其他應收賬款減值的撥回 754 –

　存貨減值撥回 222 –
  

 976 3
   

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經扣除或（計入）以下各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包括董事酬金） 19,587 16,430

定額退休計畫的供款** 3,869 3,278

存貨成本** 83,383 82,196

持作自用租賃土地權益攤銷 393 393

折舊 4,556 4,403

無形資產攤銷* 1,039 1,039

研發成本* 9,169 8,557
   

* 此等數額已計入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之「其他經營開支」一項內。
** 二零一四年數據經重排以符合二零一五年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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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成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五年內須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1,688 1,227

直屬母公司財務資助之利息 1,021 821
  

並非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金融負債的利息開支總額 2,709 2,048
   

6.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本季度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一四年：無）。

本集團於本季度有兩間附屬公司合資格為高新技術企業，須按15%優惠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本季度本
公司及其他附屬公司則按25%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於簡明綜合損益表中列示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約人民幣4,859,000元
包括了本季度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和暫時性差額的衍生及撥回。

7.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本季度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8. 每股盈利
於本季度，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未經審核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10,961,000元（二零一四年：溢利人民幣
12,986,000元）以及本季度已發行普通股1,678,000,000股（二零一四年：1,678,000,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的已發行普通股，因此該等期間的每股攤薄
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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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本季度主要從事化學藥品、中藥的生產及銷售、現代生物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研發」）、藥品及保健食品的購買及銷售，
以及體外診斷試劑（「體外診斷試劑」）的研發和產業化。

於本季度，由於福建地區上一輪招標到期且新一輪招標延期，競爭對手上一輪未中標產品可在兩輪招標空檔期間進行銷售，這影
響了本集團藥品生產銷售分部，導致該分部銷售額小幅下降。該影響預計會在招標開始消除。新抗腫瘤品種替吉奧片（「替吉奧
片」）在本季度內進行市場招商和招投標工作，因大部分省區的招標尚未結束，因此替吉奧產品在本季度銷售尚無大幅的增長；同
時市場對替吉奧片關注積極，因此本集團會致力替吉奧片的市場推廣，力爭儘快為本集團的營業額和盈利能力帶來正面影響。位
於中國福州市連江縣的兩宗土地的使用權已於本季度交付本集團附屬公司，本集團現正進行環境評估及工程設計工作，並開始推
進連江新生產基地（「連江生產基地」）的相關建設。

於本季度，藥品及保健食品購銷業務繼續保持增長，銷售重點傾向大中型連鎖藥店。當前國內藥品零售總額保持增長，同時本集
團新增代理分銷藥品的數量和類別，採取靈活的銷售政策及深入優化銷售隊伍，因此藥品及保健食品購銷業務的發展趨勢良好。

本集團在生物制藥研發方面當前重點工作為體外診斷試劑試生產和註冊申報、注射用重組人胸腺肽α1的臨床試驗及注射用重組
人白介素－2(125Ser)的技術轉移申報工作。於本季度，本集團完成了注射用重組人白介素－2(125Ser)的技術轉移工藝確認和驗
證工作，並向藥監部門遞交了技術轉移註冊申請，目前處於審核階段。

在體外診斷試劑研發和產業化的業務上，本集團已獲得兩項產品的註冊檢驗報告和臨床試驗報告，並已向藥監部門提交了該兩項
產品的註冊申請。另體外診斷試劑配套檢測儀器也同步完成註冊檢驗和註冊數據的準備工作，並於本季度提交相關註冊申請，當
前申請均在審核中。因研發進度的推進，本集團還需在研發領域繼續加大投入，研發費用支出將對公司盈利額產生一定負面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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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本季度錄得總收入約為人民幣154,406,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150,555,000元），較去年同期輕微增加約2.6%。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10,961,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12,986,000元），較去年同期輕微下降約15.6%。

於本季度，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150,879,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149,067,000元），較去年同期輕微上升約1.2%。於
營業額中，約人民幣112,887,000元或74.82%來自於生產及銷售藥品，約人民幣37,987,000元或25.18%來自於藥品及保健食品
的購銷業務。由於本季度增加了代理分銷藥品的數量和類別，故本集團之營業額有相應增加。本集團於本季度之毛利率由去年同
期的約44%上升至約45%，乃由於新增代理分銷的藥品具有較高的毛利率。

本集團於本季度之其他收入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由於銀行利息收入及政府補助收入有所增加。

本集團於本季度之銷售及分銷開支隨營業額的上升有相應增加。行政開支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他經營開支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22.7%，此乃研發投入以及存貨撇減增加所致。

本集團於本季度之財務成本較去年同期上升約32%，乃因本季度平均借款本金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財務資源及銀行借貸為其經營及投資活動之資金。本集團之買賣交易主要以人民幣列值，並定期檢討對流動資
金及融資的需要。

銀行融資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短期銀行借款為人民幣115,000,000元。

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福州海王福藥制藥有限公司（「海王福藥」）以土地使用權及房屋抵押予福建海峽銀行福州三山支行，於二零
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分別取得兩筆均為人民幣50,000,000元的短期銀行借款，還款日分別為二零
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借款年利率為5.60%。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江蘇海王向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取得一筆人民幣15,000,000元的小企業流動資金借款，
還款日為二零一四年十月一日，借款年利率為7.20%。該筆借款由獨立第三方擔保公司提供擔保，本公司對該獨立第三方擔保公
司提供反擔保。該筆借款到期後已續貸至二零一五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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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附息財務資助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自海王生物取得股東附息財務資助約人民幣23,000,000元，為無抵押且借款年利率為
6.72%。本公司已將該筆資金以股東附息財務資助的方式提供予海王福藥用於連江生產基地的建設計劃。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海王福藥自海王生物取得股東附息財務資助約人民幣40,000,000元，為無抵押且借款年利率為
6.72%。該資金用於海王福藥部分生產綫的升級改造工作。

股東委托借款
本公司透過與銀行訂立委托安排自海王生物取得股東委托借款人民幣9,000,000元。海王生物已向本公司承諾其將不會要求本公
司償還上述股東委托借款，除非及直至：(1)償還該股東委托借款將不會對本公司之業務及╱或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刊發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載本公司之業務目標構成不利影響；(2)各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償還該股東委托借款將不會對本公
司之業務及╱或實行招股章程所載本公司之業務目標構成不利影響，以及本公司將就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 (2)所作決定作出公告；
及 (3)本公司於有關財政年度錄得正數現金流量及保留盈利。

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上市證券中的權益及淡倉
就本公司董事或監事所知，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彼等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須由本公司存備之登記冊將記錄及已記錄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5.67條之規定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持有 佔所有 佔本公司
   內資股 內資股的 已發行股本的
董事╱監事 身份 權益種類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柴向東先生（附註1） 實益擁有人 個人 30,561,000 2.44% 1.82%

喻軍先生（附註2） 實益擁有人 個人 1,014,000 0.08% 0.06%

宋廷久先生（附註3） 實益擁有人 個人 1,521,500 0.12%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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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為本公司的執行董事兼總經理

2 為本公司的監事兼僱員

3 為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股份之好倉：

     佔相聯法團
   相聯法團 持有相聯法團 之已發行股本
董事 身份 權益種類 名稱 之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張鋒先生（附註 (a)） 實益擁有人 個人 海王生物 532,437 0.07%

劉占軍先生（附註 (b)） 實益擁有人 個人 海王生物 266,217 0.04%

于琳女士（附註 (c)） 實益擁有人 個人 海王生物 79,864 0.01%

附註：

(a)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海王生物」）董事局副主席張鋒先生實益擁有本公司控股股東海王生物全部已發行股本約0.07%之權益，
而海王生物直接及間接實益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1.67%之權益，其中70.38%為直接持有，1.29%經深圳海王東方投資有限公司
（「海王東方」）間接持有。

(b) 海王生物董事兼總裁劉占軍先生實益擁有本公司控股股東海王生物全部已發行股本約0.04%之權益，而海王生物直接及間接實益擁有本公司
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1.67%之權益，其中70.38%為直接持有，1.29%經海王東方間接持有。

(c) 海王生物董事兼副總裁于琳女士實益擁有本公司控股股東海王生物全部已發行股本約0.01%之權益，而海王生物直接及間接實益擁有本公司
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1.67%之權益，其中70.38%為直接持有，1.29%經海王東方間接持有。

除上文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
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之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由本公司存備之登記冊將記錄及已記錄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
市規則第5.46條至5.67條之規定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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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可轉換證券及認股權證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未曾採納任何購股權計劃，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可轉換證券、認股權證或
其他類似權利。

董事及監事的股份期權、認購權證或可換股債券
於本季度內任何時間，本公司任何董事及監事或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概無獲授任何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或相聯法團的購
股權、認股權證或可換股債券。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據本公司董事及監事所知，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股東（並非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由本公司備存之登記冊所記錄的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或以其它方式知會本公司之任何權益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持有 佔所有 佔本公司
  內資股 內資股的 已發行股本的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海王生物（附註 (a)） 實益擁有人 1,181,000,000 94.33% 70.38%

 持有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1,650,000 1.73% 1.29%

深圳海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202,650,000 96.06% 71.67%

　（「海王集團」）（附註 (b)）

深圳市銀河通投資有限公司 持有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202,650,000 96.06% 71.67%

　（「銀河通」）（附註 (c)） 

張思民先生（附註 (d)） 持有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202,650,000 96.06% 71.67% 

王勁松女士（附註 (e)） 配偶權益 1,202,650,000 96.06% 71.67%

杭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保證權益 1,181,000,000 94.33% 70.38%

 深圳分行（「杭州銀行」）（附註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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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由於海王生物實益擁有海王東方全部已發行股本100%的權益，而海王東方擁有本公司21,650,000股內資股份的權益，因此海王生物被視為
擁有由海王東方持有的本公司21,650,000股內資股份的權益。同時海王生物直接持有本公司1,181,000,000股內資股份的權益，因此海王生
物被視為直接及間接擁有本公司1,202,650,000股內資股份的權益。

(b) 由於海王集團實益擁有海王生物全部已發行股本約24.66%的權益，因此海王集團被視為擁有由海王生物持有的本公司1,202,650,000股內資
股份的權益，與上文附註 (a)所述同一筆股份相關。

(c) 由於銀河通實益擁有海王集團全部已發行股本約58.96%的權益，而海王集團實益擁有海王生物全部已發行股本約24.66%的權益，因此銀河
通被視為擁有由海王生物持有的本公司1,202,650,000股內資股份的權益，與上文附註 (a)所述同一筆股份相關。

(d) 由於張思民先生（「張先生」）實益擁有銀河通全部已發行股本70%的權益，而銀河通實益擁有海王集團全部已發行股本約58.96%的權益，而
海王集團實益擁有海王生物全部已發行股本約24.66%的權益，因此張先生被視為擁有由海王生物持有的本公司1,202,650,000股內資股份的
權益，與上文附註 (a)所述同一筆股份相關。

(e) 由於王勁松女士（「王女士」）為張先生之配偶，所以被視為於由張先生所持有之任何股份中實益擁有權益，因此王女士被視為擁有由海王生物
持有的本公司1,202,650,000股內資股份的權益，與上文附註 (a)所述同一筆股份相關。

(f) 由於海王生物將其持有本公司1,181,000,000股內資股份的權益質押予杭州銀行，因此杭州銀行被視為擁有該等內資股份的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或監事概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
人員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由本公司備存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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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或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季度，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無贖回、購回或註銷其可贖
回證券。

競爭權益
本公司控股股東海王生物與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簽訂有關不競爭承諾及優先投資權的協議（「不競爭承諾」）。根據該
協議，海王生物向本公司及其聯繫人承諾，（其中包括）只要本公司的證券仍於創業板上市：

1. 其將不會，並將促使其聯繫人不會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間接在中國境內或境外參與或經營與本公司不時經營的業務構成直接或
間接競爭的任何業務或生產任何用途與本公司產品相同或類似的產品（惟因持有任何上市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股權而間接持
有之業務則除外）；及

2. 其將不會，並將會促使其聯繫人不會在中國境內或境外（直接或間接）參與任何業務將（或有可能）與本公司業務產生直接或間
接競爭的該等公司或機構，惟因持有任何上市公司或其附屬公司股權而間接持有之業務則除外。

根據不競爭承諾，於不競爭承諾的有效期內，如海王生物或其聯繫人在中國境內或境外就與本公司現有及將來業務構成競爭的新
投資項目進行磋商，本公司將獲得優先投資該等投資項目的權利。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於本季度內，本公司採納一套條款不低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的「交易必守標準」的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經
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本季度內，並無進行任何有關本公司證券的交易，而就本公司知悉，亦無任
何董事違反「交易必守標準」或本公司訂定的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的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審核本公司的年報及財務報
表、半年度報告及季度報告，以及就此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此外，審核委員會成員與管理層一起檢討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
準則及常規，商討審核、內部監控制度和財務申報程序事宜。審核委員會包括一位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于琳女士及兩位獨立非執
行董事易永發先生及潘嘉陽先生。易永發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經審閱本集團於本季度之未經審核簡明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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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據董事所知，本公司於本季度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所載的規定。董事會將繼續提
升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標準，確保本公司以誠實負責的態度經營業務。

代表董事會
深圳市海王英特龍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張鋒
主席

中國深圳市，二零一五年五月八日

於本報告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張鋒先生、柴向東先生及徐燕和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于琳女士、劉占軍先生及宋廷久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易永發先生、潘嘉陽先生及于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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